宁夏神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案情概述

2025年10月28日以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现场受理、12345政务热线、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等多途径接到20余名农民工投诉反映平罗县东方御景项目存在拖欠2025年9月-10月的工资。

经核实，平罗东方御景项目1-4#住宅工程、地下人防工程由宁夏神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施工总承包单位为宁夏华瑞星建筑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施工为西宁泽众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垫资形式进场施工，后该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宁夏弘洋劳务有限公司。因该项目存在管理混乱、建设资金不到位等原因，导致该项目拖欠钢筋、木工等班组120名工人2025年9月-10月工资150.74万元，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

2025年11月18日，平罗县人社局向神农地产公司下发《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书》（平人社监令[2025]第20号），要求足额向施工单位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由于宁夏神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拒不整改，2026年1月7日，平罗县人社局向其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平人社监告字[2025]11号），2026年1月16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其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平人社监罚告字[2026]1号），责令项目停工并处7万元罚款。目前，该案已移送平罗县公安局处理，若该单位在行政处理后6个月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按行政处理的要求履行支付义务，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宁夏弘洋劳务有限公司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案情概述

2025年10月28日以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现场受理、12345政务热线、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等多途径接到20余名农民工投诉反映平罗县东方御景项目存在拖欠2025年9月-10月的工资。

经核实，平罗东方御景项目1-4#住宅工程、地下人防工程由宁夏神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施工总承包单位为宁夏华瑞星建筑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施工为西宁泽众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垫资形式进场施工，后该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宁夏弘洋劳务有限公司。因该项目存在管理混乱、建设资金不到位等原因，导致该项目拖欠钢筋、木工等班组120名工人2025年9月-10月工资150.74万元，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

2025年12月11日，平罗县人社局向宁夏弘洋劳务有限公司下发《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书》（平人社监令[2025]第22号），责令该单位足额支付拖欠劳动者工资，由于宁夏弘洋劳务有限公司拒不整改，2025年12月30日，平罗县人社局向该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平人社监告字[2025]10号），该公司未向平罗县人社局提出陈述和申辩。2026年1月16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平人社监罚告字[2026]2号），向该公司处以5000元罚款，现对该公司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典型案件向社会公布。
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经济有限公司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案情概述
今年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现场受理、12345政务热线、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等多途径接到多名职工投诉反映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经济有限公司存在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经核实，晟晏实业集团因受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影响，矿石等大宗原材料及煤、焦等辅料价格持续攀升，以及钢铁行业及下游房地产等行业低迷，硅锰合金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企业长期亏损，导致企业开始出现欠薪问题。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调查询问、责令限期整改、行政处罚、约谈企业负责人等方式督促企业已化解2025年10月至11月工资共计234.31余万元，仍拖欠2025年12月工资共计105.19万元。2026年1月27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该公司于7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清260名职工2025年10月至2025年12月工资共计339.50.万元，该公司逾期未整改。2026年2月6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其处以5000元罚款。2026年02月28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处以5000元罚款。该公司于2025年12月、2026年1月分批次支付结清全体职工2025年10月至2025年11月工资。
宁夏翼通实业有限公司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案情概述
今年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现场受理、12345政务热线、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等多途径接到多名职工投诉反映宁夏翼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经核实，宁夏翼通实业有限公司因受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影响，矿石等大宗原材料及煤、焦等辅料价格持续攀升，以及钢铁行业及下游房地产等行业低迷，硅锰合金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企业长期亏损，导致企业开始出现欠薪问题。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调查询问、责令限期整改、行政处罚、约谈企业负责人等方式督促企业已化解2025年10月至11月工资共计969.28万元，仍拖欠2025年12月工资共计434.56万元。2026年1月27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该公司于7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清1000名职工2025年10月至2025年12月工资共计140.38.万元，该公司逾期未整改。2026年2月6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其处以5000元罚款。2026年02月28日，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处以5000元罚款。该公司于2025年12月、2026年1月分批次支付结清全体职工2025年10月至2025年11月工资。
